
上交所沪港通投资者教育专栏（十一）

沪港两市规则差异带来的投资风险

一、沪港两市关于股票交易的时间不一样，那么港股通投

资者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其一，在交易日方面，港股通投资者应注意：

（

１

）由于只有当两地市场都可进行正常交易和结算的交易

日，才被定为“港股通”交易日，这样，就存在港股交易，而港股

通不交易的情况。港股通投资者应当首先关注在此期间无法对

港股市场波动及时做出投资决策而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关于

港股通交易日的信息，投资者可以登录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

司指定的网站了解。

（

２

）在内地长假期间，由于港股通业务暂停，而无法对持续

交易的港股产生的股价剧烈波动及时应对的风险。

其二，在交易时间方面，提示投资者注意，每个港股通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按联交所规定的交易时间执行。

（

１

）沪港两市交易时间上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具体而

言，港股交易时间主要包括开市前时段及持续交易时段。其中，

在

９

：

００－９

：

３０

的开市前时段内，港股通投资者仅能在

９

：

００－９

：

１５

输入竞价限价盘，且不能修改订单，仅能先撤单再申报。此外，

香港市场的连续交易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较沪市

股票（大宗交易除外）连续竞价时间多一个半小时（即

１１

：

３０－

１２

：

００

，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此外，港股通投资者可以在

１２

：

３０－１３

：

００

的时段取消早市未成交的申报。

（

２

）在圣诞节、元旦、农历新年前一日，如果不是周末，那么

港股通交易仅为半个交易日，且非交收日。

（

３

）香港出现台风或黑色暴雨等事件时，联交所将可能停

市， 投资者将面临在停市期间无法进行港股通交易的风险。投

资者应当关注香港市场因台风等恶劣天气造成的临时停市等

处理，做好投资安排。

此外，当联交所因紧急情况临时延长交易时间的，港股通

交易时间暂不作延长。

二、沪港股票交易规则的差异会带来哪些风险？

一是不同于

Ａ

股市场有涨跌停板规则， 港股不设涨跌幅

限制，因此，短期内可能出现大幅盈利或亏损。例如，港股容

易受夜间欧美市场消息及走势影响，欧美主要国家央行货币

政策调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局部战争等消息，都会大

幅影响相关指数或个股走势，投资者要关注欧美主要市场的

消息，以对短期交易策略进行判断。

二是不同于

Ａ

股，港股实行

Ｔ＋０

回转交易，日内投资者可

不限次数地买卖，与此同时，港股资金与股票的交收是在

Ｔ＋２

日。如果投资者对港股通交易资金的交收状况不清楚，那么，

可能对交易作出错误安排。提示投资者，向自己开户所在证

券公司了解对资金交收的具体规定，做好资金安排，防范此

类风险。

具体比照，参见下表：

项目 沪市 港市 港股通交易风险警示

涨跌停板

涨跌幅限

制

不设涨跌幅

限制

短期内股价大幅波动带来大幅亏损。

日内回转

交易

不可以 可以

日内不限次数买卖，但是，投资者可能对

交易作出错误安排，同时关注所增加的交

易成本。

交收时间

Ｔ＋１

日

Ｔ＋２

日

如投资者对港股

Ｔ＋２

交收制度不了解，可

能对交易作出错误安排。

另外，因特殊天气等不可抗力原因导

致延迟交收，以至于投资者资金无法及时

到账（不能用于买卖

Ａ

股，或资金提取），投

资者须注意此种风险。

三、沪港两市在股票交易的最小申报单位、每手股数、申

报最大限制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一是香港关于股票交易最小报价单位的规定不同于沪

市

Ａ

股，具体与股价相关。因此，不同价格的股票存在与之相

对应的不同的最小报价单位。

二是在交易单位上，不同于通过竞价交易申报沪市股票

须为

１００

的整数倍，卖出数不足

１００

的一次性卖出，港股交易

的每手股数（即“一手”）无统一规定，由作为发行人的上市公

司确定，具体交易单位由

１００

到

５０００

股不等。

三是沪港股市的委托

／

申报上限存在差异。沪市股票单笔

申报最大数量不超过

１００

万股（

１

万手），港市股票每个买卖盘

上限为

３０００

手 （股票数量上限取决于各个股票每手股票数

量，系统上限为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股）。

具体参见下表：

沪（股票市场为例） 港（股票市场为例）

最 小 报

价单位

Ａ

股是

０．０１

元人民币，

Ｂ

股是

０．００１

美元

不同价位的股票，最小的价格变动单位不

同

０．２５

至

０．５０

适用价位

０．００５

０．５０

至

１０．００

适用价位

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适用价位

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０

适用价位

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０

适用价位

０．１００

交 易 单

位

通过竞价交易买入股票

的，申报数量应当为

１００

股份或其整数倍

卖出股票，余额不足

１００

股的部分， 应当一次性

申报卖出

交易规则没有相关规定。由发行公司自行

决定

现时港股通股票交易单位由

１００

到

５０００

不

等

申 报 最

大限制

股票单笔申报最大数量

应当不超过

１００

万股。

每个买卖盘手数上限为

３０００

手，每个买卖

盘股数上限为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股 （系统上

限）。

四、港股交易实行

Ｔ＋２

交收，投资者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以下答复由中国结算提供）

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在证券资金的交收期安

排上存在差异，港股通交易的交收期为

Ｔ＋２

日。因此，提示港

股通投资者注意，其享有红利、送股等权益的最后交易日将

与权益登记日相分离。一般来说，投资者至少需在股权登记

日前两个交易日买入证券，方可享有相关证券的权益。在股

权登记日及前一交易日买入证券， 均不能享有相应的权益。

因此，投资者在做出买入决定时需要特别关注相关上市公司

公告及除净日等信息。

此外， 提醒投资者注意， 因港股通交易的交收期为

Ｔ＋２

日，已申报净买入但尚未完成交收或已申报净卖出但尚未在

持有数量中扣减的港股无法用于质押。

五、港股通投资者是否会面临境内市场结算风险？（以下

答复由中国结算提供）

港股通境内结算适用于分级结算原则，港股通投资者可

能面临以下风险：

一是，因结算参与人（即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未

完成与中国结算的集中交收，导致投资者应收资金或证券被

暂不交付或处置的风险；

二是，结算参与人（即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对投

资者出现交收违约导致投资者未能取得应收证券或资金；

三是，结算参与人（即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向中

国结算发送的有关投资者的证券划付指令有误导致投资者

权益受损；

四是，其他因结算参与人（即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未遵守相关业务规则导致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免责声明：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

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

策。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的信息准确可靠，但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

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有关港股通投资

的信息，投资者可参阅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

ｈｋ／ｃｈｉ／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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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300382

证券简称：斯莱克 公告编号：

2014-064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82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活期通货币市场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2014

年

10

月

24

日起增加

民生银行为华宝兴业活期通货币市场基金 （

A

类基金份额代码：

000643

，

T

类基金份额代码：

240021

，基金简称：华宝兴业活期通货币）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到民生银行办理华宝兴业活

期通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提请广大投资人注意，华宝兴业活期通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份额自申购确认之日起，

该笔基金份额在该基金账户的持有时间达到

90

日时，该账户持有的该笔基金份额由

A

类基金

份额自动升级为

T

类基金份额

,T

类基金份额不能直接申购。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联系电话：

010-58560666

传真：

010-57092611

联系人：杨成茜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公司网址：

www.cmbc.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600317

股票简称：营口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35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977

号文核准

。

根据

《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

》，

本期债券预计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

，

发行价格每张

100

元

，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

附发行人第

5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

简称为

“

14

营口港

”。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结束

，

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

，

具体发行情况如

下

：

1

、

网上发行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1%

。

2

、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99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99%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4

日


